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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会三题：强制性公积金 

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６日（星期三） 
 

  以下为今日（五月二十六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叶伟明议员的提问和署

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梁凤仪的答复： 
 
问题： 
 
  关于强制性公积金（下称「强积金」）制度的实施情况，政府可否告

知本会： 
 
（一） 是否知悉过去三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接获关于雇主拖欠强

积金供款的投诉宗数及所涉款项总额，以及去年入禀法院向雇主追讨拖欠

供款并获判得直的个案数目，以及讨回的款项总额； 
 
（二） 是否知悉按进取、平稳、保本等基金分类列出现时各注册强积金

计划的收费比率；及 
 
（三） 鉴于强积金制度实施至今已超过九年，当局会否对强积金制度作

出全面检讨？ 
 
答复： 
 
主席： 
 
（一） 在二○○七至○八、二○○八至○九及二○○九至一○三个年度，

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（积金局）接获关于雇主拖欠强积金供款的投诉

宗数分别为６,０７５宗、６,９７５宗及５,９６５宗，所涉及的款项总额

分别为一亿八百多万元、七千四百多万元及六千四百多万元。 
 
  积金局在收到拖欠供款的投诉个案后，会立即作出调查及跟进。如投

诉属实，积金局会要求有关雇主立即缴交拖欠供款。根据去年经验，经积

金局跟进后，接近九成的欠款可以被追回。至于其他未有按积金局要求缴

付拖欠供款的雇主，积金局会循民事途径代雇员向他们追讨欠款。 
 
 



  积金局在二○○九至一○年度入禀法院向雇主追讨拖欠供款并获判

得值的个案数目为３１３宗，涉及的款项总额为大约六百四十万元。 
 
（二） 强积金计划下提供的不同基金大致可按其投资种类分为五大类，

即强积金保守基金、保证基金、债券基金、混合资产基金和股票基金。不

同基金种类现时的平均基金开支比率，即基金开支占基金资产净值的百分

比，介乎１.１３％至２.３６％，而所有基金的总平均基金开支比率则为

１.９２％，详情载于下表。为了提高市场透明度，和便利市民查阅，积金

局已在其网站的收费比较平台，列出个别强积金基金的基金开支比率及有

关收费的资料。 

基金种类 平均基金开支比率 

强积金保守基金 １.１３％ 

保证基金 ２.３６％ 

债券基金 １.９２％ 

混合资产基金 ２.０３％ 

股票基金 １.９５％ 

整体 １.９２％ 

（三） 自强积金制度于二○○○年十二月成立以来，政府和积金局一直

因应实际运作经验和最新市场发展情况，优化强积金制度下不同范畴的安

排，并先后经立法会通过七条条例草案，修订强积金法例，当中主要的修

订包括加重拖欠供款的罚则、容许雇员在现职期间转移其供款的累算权

益，以及精简和改善强积金制度的运作等。展望将来，积金局会继续按需

要检讨和完善强积金制度的运作，以便更有效加强对就业人士的退休保

障。  

完  
 


